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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复试、录取工作，不仅关系到当年招生与

今后培养的质量，而且关系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社会信

誉和南京大学的声誉。应贯彻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

，力求准确、真实地衡量每一位考生的文化素质、专业才干

、政治素养，综合考察，择优录取。 一、复试资格 （一）会

计硕士 总分不低于175分，外语不低于45分。 （二）艺术硕

士 资格水平考试成绩不低于90分。国民教育序列专科学历考

生必须具有3年以上艺术创作实践并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创作奖

或表演奖，且录取人数不能超过录取限额的10%。 注： 1、南

京线，即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复试分数线；苏州线，即南京大

学苏州研究生院复试分数线；统一线，即南京大学研究生院

与南京大学苏州研究生院共同使用的复试分数线。无论被哪

条线录取，均可以得到同等质量的培养，完成学业后，由南

京大学颁发硕士学位。 2、达到南京线、且报名时选择就学

地点为“南京”的考生，原则上在南京大学本部读书；达到

南京线、但报名时选择就学地点为“苏州”的考生，原则上

在南京大学苏州研究生院读书。 3、未达到南京线、但达到

苏州线的考生，可以申请去南京大学苏州研究生院读书（集

中上课），限法律硕士、公共管理硕士。 4、达到统一线考

生，就学地点原则上由考生和有关院系（中心）协商决定。 

二、复试、录取程序 1、发布复试信息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发

布复试分数线，南京大学有关院系（中心）分别电话或书面



通知复试时间、地点、办法、需要携带的证件（身份证、准

考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等）、考试用品等。 2、进行资格审

查 由有关院系（中心）会同研究生院、纪委对复试考生进行

资格审查，主要审核考生的报考信息、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学

历、学位证书原件、单位推荐意见等相关材料。对弄虚作假

者，按相关文件规定予以处理。 3、组织复试考核 由有关院

系（中心）按照国务院学位办及有关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

会的要求，结合《南京大学2008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

位招生简章》的有关说明组织复试考核，做好复试记录，给

出复试成绩。 4、公示录取名单 由有关院系（中心）将初试

成绩与复试成绩加权计算后，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，经研究

生院审核后，将录取名单予以公示。 三、破格复试 在学校研

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研究生院会同学校纪委、

有关院系（中心）及省级主管部门兼顾考试成绩和业务能力

、培养前途，对少数优秀考生破格复试。 1、破格对象 主要

包括省级主管部门重点推荐的业务骨干，尤其是省人事厅推

荐的公务员、省公安厅推荐的一线公安干警、国有大中型企

业推荐的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其他类型的、科研成果（含艺术

表演和艺术创作）特别突出的优秀人才。 2、破格分数 原则

上在5分以内。 3、破格程序 ①考生向有关院系（中心）提交

书面破格申请（附件：《南京大学2008年在职攻读硕士专业

学位破格申请表》）、本人的业绩证明材料（包括地市级以

上奖励证明、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全国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论

文复印件；均需单位盖章，注明与原件相符）, 2009年1月5日

前完成； ②有关院系（中心）审核材料，负责人签署意见，

报研究生院, 2009年1月8日前完成； ③研究生院会同学校纪委



提出方案， 2009年1月13日前完成； ④复试合格、完备手续

后，研究生院会同有关院系（中心）发放录取通知及开学须

知，拟2009年2月底完成。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